附件2

裸露垃圾全消除行动

——德宏州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一

一、行动目标
消除城乡建成区、交通沿线裸露垃圾，扎实推进村庄清洁制度化、常态化，建立健全自然村长效保洁机制，实现保洁员全覆盖；村庄垃圾不乱堆乱放，环境干净整洁，完成录入国家信息系统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销号；因地制宜开展生活垃圾治理，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云南最美丽州市建设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整治城乡建成区裸露垃圾。以道路路面、背街小巷、广场公园、公共厕所、建筑工地、河道湖面、城乡结合部、旅游景区景点等区域为重点，加大环卫清扫保洁工作，消除城乡建成区范围内裸露生活垃圾，确保生活垃圾应收尽收、日产日清，建筑垃圾规范清运处理。大力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，提高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，芒市城市建成区达到70％以上，瑞丽市、陇川县、盈江县和梁河县达到60％以上。（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二）消除交通沿线裸露垃圾。抓好公路保洁工作，做到路面无生活垃圾、无浮石浮沙、无灰尘堆积，公路护栏定期清洗；全面清除公路沿线用地范围内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等乱堆乱放的污染物；及时清理高速公路服务区垃圾，做到日产日清，无裸露垃圾。加强航道养护管理，及时清理重点航道内影响航道安全、航道环境的漂浮物、各类垃圾、堆积物。（州交通运输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三）扎实推进村庄清洁行动。围绕清理农村生活垃圾、治理水塘沟渠、清理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，改变影响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等重点工作，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。建立村庄保洁制度，推行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，按照自然村规模配备保洁员，实现所有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。组织农户清扫，实现村内户外道路、公共活动场所、水塘沟渠等无裸露垃圾，保证村庄垃圾有人清扫、有人清运，不乱堆乱放，环境干净整洁。根据村庄实际，建设能满足垃圾投放需要的收集清运设施。（州农业农村局牵头；州财政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水利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四）加快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。遵照《云南省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，按照“一处一策”的原则，全面完成录入国家信息系统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销号。加强各项管护制度建设，落实长效管护责任，杜绝垃圾复堆、偷倒等行为。（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
（五）因地制宜开展生活垃圾治理。结合实际需求建设垃圾转运站，有条件的应建设压缩式垃圾转运站，普及密闭运输车辆，做到密闭、卫生。加强收集设施周边卫生管理，杜绝垃圾外溢或堆积现象，定时清运收集的生活垃圾。城市建成区、距离城市较近的乡镇、村庄，采取城乡一体化模式，将收集的生活垃圾纳入城镇终端处理设施，实现无害化治理；距离较远的，因地制宜就近治理，并遵照有关规范技术要求对终端治理设施加强管理。（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农业农村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
三、方法步骤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0年8月）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动员部署。各县市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明确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、责任部门、保障措施等，各县市按照工作部署全面启动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0年8—12月）。各县市按照工作部署，突出重点，全面组织开展专项行动，基本消除城乡建设区、交通沿线裸露垃圾，建立健全自然村保洁长效机制，实现所有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，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任务，全州涉农乡镇（街道）建成区、村庄达到《云南省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意见》明确的一、二、三类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要求。州级各牵头部门建立完善工作制度，加大督促检查指导，总结能复制、易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，督促工作滞后地区加大工作力度。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1年1—12月）。各县市认真查找存在问题，查缺补漏，巩固专项行动治理成果。

附表：裸露垃圾全消除行动任务清单
附表

裸露垃圾全消除行动任务清单

	序号
	目标任务
	责任单位

	1
	城乡建成区无裸露垃圾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文化和旅游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2
	交通沿线无裸露垃圾
	州交通运输局牵头；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3
	推进村庄清洁行动，村内户外道路、公共活动场所等无裸露垃圾
	州农业农村局牵头；州财政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水利局、州卫生健康委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	4
	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，因地制宜开展生活垃圾治理
	州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；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水利局配合，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


